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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31 证券简称：环旭电子 公告编号：2024-081
转债代码：113045 转债简称：环旭转债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13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日月光集团总部 1楼会议室（上海市浦东新区

盛夏路169号B栋1楼）(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90
1,814,138,445

82.025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陈昌益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及

通讯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 11人，出席 10人，董事汪渡村（非独立董事）因工作原因
无法出席本次会议；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及财务总监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注销2022年及以前年度所回购股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13,912,176
比例（%）

99.9875

反对

票数

147,669
比例（%）

0.0081

弃权

票数

78,600
比例（%）

0.0044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注销 2022年及
以前年度所回购股
份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12,064,574

比例（%）

99.7984

反对

票数

147,669

比例（%）

0.1315

弃权

票数

78,600

比例（%）

0.0701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议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2、议案1为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并
进行公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冯曼 卫丰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231 证券简称：环旭电子 公告编号：2024-082
转债代码：113045 转债简称：环旭转债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回购
股份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4年 8月 23日、2024

年9月13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2年及以前年度所回购股份的议案》。根据《公司
章程》，公司因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
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而收购的公司股份，应当在三年内转让或注销。为
保护投资者权益，增强投资者信心，公司拟注销2022年及以前年度所回购股份，
包括2019年回购股份剩余的34,200股、2021年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15,136,028
股、2022年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 8,175,317股，合计 23,345,545股股份。公司于2024年 8月 27日披露了《关于注销 2022年及以前年度所回购股份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4-076），于2024年9月14日披露了《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81），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注销股份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 30日
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
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若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
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
定继续履行，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一）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

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提供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
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提供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
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
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申报债权，申报时间、地点

等信息如下：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及材料送达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盛夏路169号B栋5
楼证券部2、申报时间：2024年 9月 14日至 2024年 10月 29日，工作日上午 9:00-11:30、下午13:00-16:303、联系人：公司证券部4、电话：021-589684185、邮箱：public@usiglobal.com6、传真号码：021-589684157、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日/邮戳日为准；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
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文件/邮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8月

31日经由本公司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及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所获得的原保险保费收入分别

为人民币382,151百万元、人民币92,281百万元及人民币41,246百万元。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述期间原保险保费收入分类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机动车辆险

意外伤害及健康险

农险

责任险

企业财产险

信用保证险

货运险

其他险种

合计

2024年1-8月

186,469
83,861
50,308
26,855
12,734
3,710
3,888

14,326
382,151

同比（%）

3.0
7.2
1.7

12.6
2.4

-8.3
7.7
5.8
4.3

注：原保险保费收入数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25
号一原保险合同》（财会〔2006〕3号）及《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财会

〔2009〕15号）编制，下同。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述期间原保险保费收入分类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长险首年

趸交

期交首年

期交续期

短期险

合计

2024年1-8月

40,098
16,518
23,580
49,768
2,415

92,281

同比（%）

-10.3
-23.0

1.4
23.3
8.5
5.7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述期间原保险保费收入分类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长险首年

趸交

期交首年

期交续期

短期险

合计

2024年1-8月

12,766
7,897
4,869

10,711
17,769
41,246

同比（%）

9.0
-0.7
29.7
8.1

12.0
10.1

上述资料未经审计及未经本公司审计委员会审阅，提请投资者注意。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601319 证券简称：中国人保 公告编号：临2024-032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保险保费收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根据《福建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管理实施细则》（闽工信规〔2024〕2号）

和《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2024年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申报和做好

日常管理工作的通知》（闽工信函产业〔2024〕203号）的有关要求，经企业申报

和相关部门审核，公司控股子公司漳州灿坤实业有限公司（简称“漳州灿坤”）

凭借设计生产的“三明治炉”入选“2024年福建省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二、对公司的影响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是指专注于制造业细分领域，科技含量高，生产技

术或工艺水平国内先进、省内领先，单项产品或生产性服务市场占有率位居

全国前列的企业。单项冠军企业是制造业创新发展的基石，是制造业竞争力

的重要体现。

漳州灿坤入选“2024年福建省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是对公司产品

技术质量的认可及肯定，是公司行业地位、自主创新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体

现。 公司将继续坚持技术创新，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巩固公司行业地位，

稳步提升公司行业份额，为客户和股东创造更多价值。

本次入选不会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200512 证券简称：闽灿坤B 公告编号：2024-023

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漳州灿坤实业有限公司
入选福建省省级第八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证券代码：600196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2024-144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获药品注册申请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概况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万邦生化医

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恩格列净二甲双胍缓释片（以下简称“该新药”）的药品注册申请于
近日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

二、该新药的基本信息及研究情况
该新药为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自主研发的化学药品，拟用于2

型糖尿病。
截至 2024年 8月，本集团现阶段针对该新药的累计研发投入约为人民币 1,531万元

（未经审计）。
根据 IQVIA CHPA最新数据 1，2023年，已于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获批上市

的二甲双胍恩格列净片(I)的销售额约为人民币1.91亿元。
1 由 IQVIA 提供，IQVIA 是全球医药健康产业专业信息和战略咨询服务提供商；

IQVIA CHPA数据代表中国境内100张床位以上的医院药品销售市场，不同的药品因其各
自销售渠道布局的不同，实际销售情况可能与IQVIA CHPA数据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三、风险提示
该新药在进行商业化生产前，尚需（其中主要包括）获得药品注册批准等。本次获药

品注册申请受理不会对本集团现阶段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药品上市后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包括但不限于）用

药需求、市场竞争、销售渠道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196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2024-141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收到李胜利先
生的书面辞职函。因个人原因，李胜利先生向董事会申请辞去执行总裁职务。

李胜利先生自2024年9月13日起不再担任本公司执行总裁职务。
董事会对李胜利先生任职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间的工作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196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2024-143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

实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简称同正文）●增持计划：本公司控股股东复星高科技（及/或通过一致行动人）计划于2023年9月13日（含当日）起的12个月内通过（包括但不限于）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协议

转让等方式择机增持本公司股份（包括A股及/或H股），累计增持总金额折合人民币不低
于10,000万元 1（其中增持本公司A股的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累计增持比例
不超过截至 2023年 9月 13日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2%（且滚动 12个月内增持本公司
股份数量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2%）。

1其中港币兑人民币汇率按相关增持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港币兑人民币汇率中间
价计算（如适用）。●实施结果：截至2024年9月12日，增持计划期限届满；于增持计划下，复星高科技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本公司4,295,000股A股，约占截至2023年9月13日
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0.16%，累计增持金额约为人民币10,119.40万元。2024年9月12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复星医
药”）收到控股股东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高科技”）关于增持计
划实施结果的通知（以下简称“增持结果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1、增持主体：复星高科技2、持股情况：于增持计划实施前，复星高科技持有本公司957,129,455股股份（其中：A
股 885,595,955股、H股 71,533,500股），约占截至 2023年 9月 13日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
（即2,672,156,611股，下同）的35.82%。

二、增持计划1、增持目的：基于对本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内在价值的认可。2、增持方式：通过（包括但不限于）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
式。3、增持金额及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

复星高科技（及/或通过一致行动人）拟于2023年9月13日（含当日）起的12个月内通
过（包括但不限于）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择机增持本公司股
份（包括A股及/或H股），累计增持总金额折合人民币不低于 10,000万元 2（其中增持本公
司A股的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截至2023年9月13日本
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2%（且滚动12个月内增持本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
份总数的2%）；具体增持安排（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增持股份类别、数量及金额）将视市场情
况以及本公司股价走势确定。

2其中港币兑人民币汇率按相关增持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港币兑人民币汇率中间
价计算（如适用）。4、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

增持计划所需资金均为相关增持主体自有资金。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截至2024年9月12日，增持计划期限届满；于增持计划下，复星高科技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本公司4,295,000股A股，约占截至2023年9月13日本公司已发
行股份总数的0.16%，累计增持金额约为人民币10,119.40万元。

截至 2024年 9月 12日收市，复星高科技持有本公司 961,424,455股股份（其中：A股889,890,955股、H股71,533,500股），约占截至2024年9月12日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即2,672,398,711股）的35.98%。
四、其他说明1、增持计划的实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等有关规定。2、根据增持计划，复星高科技及/或一致行动人于增持计划实施期间未减持所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且复星高科技承诺，复星高科技及/或一致行动人于增持完成后的法定期间内
不减持本公司股份。3、增持计划的实施未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五、律师核查意见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认为：复星高科技具备实施增持计划的主体资格；增持计划及其

实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且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发出
要约的情形；复星医药就增持计划已履行现阶段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1、增持结果通知2、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
份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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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简称同正文）●本次担保：
本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复星健康向上海银行申请的本金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的

融资项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由于复星健康股东之一的宁波砺定系复星健康股权激励计划的持股平台，其股东宁

波砺星、宁波砺坤（均为员工参与激励计划的间接持股平台）已分别质押各自持有的宁波

砺定8.9969%、3.4878%的合伙份额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实际为被担保方提供的担保金额：
截至2024年9月13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本集团实际为复星健康担保金额折合人民

币约189,687万元。●截至2024年9月13日，本集团无逾期担保事项。●特别风险提示：截至2024年9月13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本集团实际对外担保金
额约占 2023年 12月 31日本集团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73.01%，均为本
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单位之间、控股子公司/单位之间的担保。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概述
（一）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2024年9月13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上海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浦西支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由本公司为控
股子公司上海复星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健康”）于2024年9月13日起
至2025年9月13日期间与上海银行所签订的融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该等债务本金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

由于复星健康股东之一的宁波砺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砺
定”）系复星健康股权激励计划的持股平台，其股东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砺星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宁波砺星”）、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砺坤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简称“宁波砺坤”）（均为员工参与激励计划的间接持股平台）已分别质押各自持有的
宁波砺定8.9969%、3.4878%的合伙份额为前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二）担保事项已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本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下

同）续展及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本集团续展及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3,520,000万元（包括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注：控股
子公司指全资及非全资控股子公司/单位〈包括资产负债率70%以上（含本数）的控股子公
司/单位〉，下同）；同时，授权本公司管理层及/或其授权人士在报经批准的上述担保额度
内，根据实际经营需要，确定、调整具体担保事项并签署有关法律文件。上述额度的有效
期自2023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即2024年6月26日）起至本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召
开日或任何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撤销或更改本议案所述授权之日止。本次担保系在上述经
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内。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1、被担保方：复星健康2、注册地：上海市3、法定代表人：陈玉卿4、注册资本：人民币530,435万元5、成立日期：2010年12月28日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从事健康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
转让,从事医疗卫生行业及其相关领域（医疗保健业、医疗教育业）的投资,接受医疗卫生机
构委托从事医院管理，提供医院管理咨询（除经纪）。7、股东及持股情况：本公司及控股企业宁波砺定合计持有其100%的股权。8、近期财务数据：

经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单体口径），截至2023年12月31日，复星
健康的总资产为人民币766,083万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278,311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487,772万元；2023年，复星健康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3,088万元、净利润人民币-14,458万
元。

根据复星健康的管理层报表（单体口径、未经审计），截至2024年6月30日，复星健康
的总资产为人民币784,468万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428,537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355,931万元；2024年1至6月，复星健康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9,485万元、净利润人民币-1,500
万元。

三、担保文件的主要内容1、由本公司为复星健康于 2024年 9月 13日起至 2025年 9月 13日期间与上海银行所
签订的融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等债务本金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2、保证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3、保证范围：复星健康（即债务人）于上述融资主合同项下应向上海银行（即债权人）
偿还/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等。4、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融资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若债权人
提前收回债权的，则保证期间相应提前。5、合同生效：《最高额保证合同》自2024年9月13日起生效。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系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的担保，担保所涉融资系为满足相关控股

子公司实际经营之需要；本次担保的风险相对可控，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系于本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集团续展及新增担保额度内发

生，该额度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批准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审
议该额度时认为，鉴于该额度项下的担保事项系因本集团经营需要而发生，且被担保方仅
限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担保风险相对可控，故董事会同意该担保额度事项，并同意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本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授权，本次担保无需董事会另行批准。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4年9月13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本集团实际对外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约3,335,476万元（其中外币按2024年9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相关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

算），约占 2023年 12月 31日本集团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73.01%；均为
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单位之间、控股子公司/单位之间的担保。

截至2024年9月13日，本集团无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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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增持复星凯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权

及修订及重述许可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交易概况：1、本次投资
（1）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拟现金出资2,700万美元受让Kite Pharma持有的复星凯

特50%的股权（即“本次转让”）；自标的股权交割后，复星医药产业与Kite Pharma就复星凯
特的原合营合同即终止。

本次转让完成后，复星医药产业将持有复星凯特 100%的股权，复星凯特将纳入本集
团合并报表子公司范围。

（2）于本次转让完成后，复星医药产业拟作为单一股东现金出资 1,000万美元或等值
人民币对复星凯特进行增资（即“后续增资”）。2、本次许可：

为于原合营合同终止后继续推进既有的产品许可合作，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同日，
复星凯特与Kite Pharma就2017年签订的原许可协议进行全面修订及重述并达成《修订及
重述之许可协议》。据此，复星凯特获Kite Pharma许可于区域（即中国境内及香港、澳门）
及领域（癌症治疗）内独家开发、生产及商业化Axi-Cel（即复星凯特已上市产品“奕凯达”）
及Brexu-Cel（即复星凯特在研项目FKC889）并为商业化目的而使用约定的专有技术。●本次投资（即本次转让及后续增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即本次投资及本次许可）已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请股东大
会批准。●特别风险提示：1、如本次转让对价未于最晚交割日或之前支付，Kite Pharma有权终止《股权转让协
议》及《修订及重述之许可协议》。2、根据国内外新药研发经验，新药研发是项长期工作，需要经过临床前研究、临床试
验、注册等诸多环节，具有不确定性。截至本公告日期，许可产品部分适应症及管线产品
尚处于临床研发阶段，该等适应症的临床试验能否完成以及能否获得上市批准，均存在不
确定性。3、许可产品部分适应症及管线产品于许可区域内的临床试验、注册、生产及销售等还
须得到相关监管机构（包括但不限于国家药监局等）的相应批准。如许可产品中的Brexu-Cel（即复星凯特在研项目FKC889）未于《修订及重述之许可协议》签订后的 3年内获国家
药监局首次注册批准，Kite Pharma有权终止《修订及重述之许可协议》项下就Brexu-Cel的
许可。4、许可产品及管线产品上市后的销售情况受包括用药需求、市场竞争、销售渠道、供
应链等在内的诸多因素影响，亦存在不确定性。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投资1、本次转让2024年9月13日，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与Kite Pharma、复星凯特共同签订《股权

转让协议》，复星医药产业拟现金出资2,700万美元受让Kite Pharma持有的复星凯特50%
的股权；同日，复星医药产业与Kite Pharma签订《合营合同终止协议》，原合营合同将自标
的股权交割后终止。

本次转让对价参考复星凯特截至2024年7月31日的净资产账面值（未经审计）人民币36,919万元，经转让双方协商确定为2,700万美元。
本次转让完成后，复星医药产业对复星凯特的持股比例将由50%增至100%，复星凯特

将纳入本集团合并报表子公司范围。2、后续增资
复星医药产业拟于本次转让完成后作为复星凯特的唯一股东，现金出资1,000万美元

或等值人民币对复星凯特进行增资，有关增资款项将用于支持复星凯特后续的产品研发

和运营。
（二）本次许可
为于原合营合同终止后继续推进既有的产品许可合作，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同日，

复星凯特与Kite Pharma就2017年达成的原许可协议进行全面修订及重述并达成《修订及
重述之许可协议》，据此，复星凯特获Kite Pharma许可于区域（即中国境内及香港、澳门）及
领域（癌症治疗）内独家开发、生产及商业化Axi-Cel（即复星凯特已上市产品“奕凯达”）及Brexu-Cel（即复星凯特在研项目FKC889）并为商业化目的而使用约定的专有技术。

复星医药产业、复星凯特拟分别以自筹资金支付本次交易所涉对价。
本次投资（即本次转让及后续增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即本次投资及本次许可）已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无需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1、基本情况
复星凯特成立于2017年4月，注册地为上海，法定代表人为Wenjie Zhang先生。截至

本公告日期（即2024年9月13日，下同），复星凯特的注册资本为27,100万美元，其中：复星
医药产业、Kite Pharma分别持有其50%的股权。

复星凯特主要从事细胞治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商业化，其首款CAR-T细胞治疗产品
奕凯达（阿基仑赛注射液）于2021年6月于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下同）获批上市，
成为国内首个获批上市的CAR-T细胞治疗产品，截至本公告日期已获批适应症包括（1）治
疗既往接受二线或以上系统治疗后复发或难治性大B细胞淋巴瘤成人患者、（2）治疗一线
免疫化疗无效或在一线免疫化疗后 12 个月内复发的成人大 B 细胞淋巴瘤（r/r LBCL）；
其第三项适应症（用于治疗复发或难治性惰性非霍奇金淋巴瘤（r/r iNHL），包含滤泡性淋
巴瘤和边缘区淋巴瘤的成人患者）于中国境内处于桥接临床试验阶段且已被纳入突破性
治疗药物程序。

此外，复星凯特的第二款CAR-T细胞治疗产品FKC889的第一项适应症（用于治疗既
往接受过二线及以上治疗后复发或难治性套细胞淋巴瘤（r/r MCL）成人患者）和第二项适
应症（复发或难治性成人前体B 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成人 r/r ALL）分别于2022 年
于中国境内获批开展临床试验；截至本公告日期，该等适应症于中国境内均处于桥接临床
试验阶段。2、过去12个月增资情况2024年7月19日，复星医药产业与Kite Pharma、复星凯特签订《债权转股权及增资协
议》，复星医药产业与Kite Pharma分别以各自对复星凯特享有的等值2,850万美元存续债
权认缴复星凯特等值新增注册资本。该次增资完成后，复星凯特的注册资本由 21,400万
美元增至27,100万美元。截至本公告日期，该增资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3、主要财务数据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审计，截至2023年12月31日，复
星凯特的总资产为人民币98,728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16,116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
币82,612万元；2023年，复星凯特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24,254万元、净利润人民币-35,325
万元。

根据复星凯特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2024年7月31日，复星凯特的总资产为人
民币 93,141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36,919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56,221万元；2024
年1至7月，复星凯特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8,860万元、净利润人民币-19,258万元。

三、本次转让的定价情况
鉴于标的公司由转让双方共同创设及本次转让完成后标的公司仍将继续与转让方开

展许可合作，本次转让对价参考复星凯特截至 2024年 7月 31日的净资产账面值（未经审
计）人民币36,919万元，经转让双方协商确定为2,700万美元。

四、转让方暨许可方的基本情况Kite Pharma成立于2009年6月，系一家根据美国特拉华州法律注册成立的企业，注册
地为美国特拉华州；截至本公告日期，吉利德持有其100%股权。

吉利德成立于1987年，注册地为美国，1992年于纳斯纳克上市。吉利德是一家以研究
为基础的生物制药公司，产品和在研试验性药物的治疗领域包括艾滋病、肝脏疾病、癌症
和炎症等疾病。

根据吉利德已公布的财报（合并口径），经Ernst & Young LLP审计，截至2023年12月31日，吉利德的总资产为62,125百万美元，所有者权益为22,749百万美元，负债总额为39,376百万美元；2023年，吉利德实现营业收入27,116百万美元、净利润5,665百万美元。
截至本公告日期（即于本次转让前），Kite Pharma持有复星凯特50%的股权。
五、许可产品1、Axi-Cel（axicabtagene ciloleucel，即复星凯特首款上市产品“奕凯达”)
奕凯达系复星凯特基于自Kite Pharma引进的Yescarta进行技术转移并依授权在中国

进行本土化生产及销售的CAR-T细胞治疗产品。Yescarta是Kite Pharma自主研发的靶向CD19的CAR-T细胞治疗产品，于 2017年 10
月获美国FDA批准上市。截至本公告日期，该产品已于美国、欧洲、加拿大、日本等超过40
个国家/地区获批上市，已获批适应症包括（1）一线免疫化疗无效或在一线免疫化疗后 12
个月内复发的成人大B细胞淋巴瘤（r/r LBCL）、（2）既往接受二线或以上系统性治疗后复
发或难治性大B细胞淋巴瘤成人患者、（3）既往接受二线或以上系统性治疗后复发或难治
性滤泡性淋巴瘤（r/r FL）成人患者。2021年6月，奕凯达于中国境内获批上市，是国内首个获批上市的CAR-T细胞治疗产
品。截至本公告日期，奕凯达已获批两项适应症，包括（1）治疗既往接受二线或以上系统
治疗后复发或难治性大B细胞淋巴瘤成人患者、（2）治疗一线免疫化疗无效或在一线免疫
化疗后 12 个月内复发的成人大 B 细胞淋巴瘤（r/r LBCL）。2、Brexu-Cel (brexucabtagene autoleucel；系复星凯特在研项目，代号：FKC889)Brexu-Cel是Kite Pharma自主研发的靶向CD19的CAR-T细胞治疗产品，于2020年7
月、2020年 12月分别获美国FDA、欧洲EMA批准上市，商品名“Tecartus”。截至本公告日
期，该产品已获批适应症包括（1）既往接受过二线及以上治疗后复发或难治性套细胞淋巴
瘤（MCL）成人患者、（2）复发或难治性成人前体 B 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成人 r/rALL）。

复星凯特在研产品FKC889系基于Brexu-Cel进行技术转移并开发。2022年，FKC889
的两项适应症先后于中国境内获批开展临床试验，包括（1）用于治疗既往接受过二线及以
上治疗后复发或难治性套细胞淋巴瘤（r/r MCL）成人患者、（2）复发或难治性成人前体B
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成人 r/r ALL）。截至本公告日期，该等适应症于中国境内均处
于桥接临床试验阶段。3、市场数据

（1）截至本公告日期，除复星凯特的奕凯达（阿基仑赛注射液）外，于中国境内已获批
上市的其他CAR-T细胞治疗产品如下：

单位：人民币 亿元

产品

倍诺达
（瑞基奥仑赛注射液）

福可苏
（伊基奥仑赛注射液）

源瑞达
（纳基奥仑赛注射液）

赛恺泽
（泽沃基奥仑赛注射液）

卡卫荻
（西达基奥仑赛注射液）

公司

上海药明巨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驯鹿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合源生物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恺兴生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南京传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获批时间

2021年9月

2023年6月

2023年11月

2024年2月

2024年8月

2023年
中国境内销售额

1.74注

尚无法通过
公开数据库查询

注：数据来源于其所属上市集团药明巨诺-B（证券代码：2126.HK）已公布的财务报告。
（2）截至本公告日期，除前述产品外，于全球范围内获批上市的CAR-T细胞治疗产品

还包括：
单位：亿美元

产品

Yescarta
Tecartus
Kymriah

Carvykti
Abecma
Breyanzi

公司

Kite Pharma

Novartis PharmaceuticalsCorporation
Janssen Biotech, Inc.
Celgene Corporation

Juno Therapeutics, Inc.

所属上市集团

吉利德

诺华(Novartis Pharma SchweizAG)
强生(Johnson & Johnson)

百时美施贵宝(Bristol-Myers Squibb Compa⁃ny)

获批时间

2017年10月

2020年7月

2017年8月

2022年2月

2021年3月

2021年2月

2023年
全 球 销 售 额

注

14.98
3.70
5.08

5.00
4.72
3.64

注：数据来源于其所属相关上市集团已公布的财务报告。
六、交易文件的主要内容
（一）《股权转让协议》、《合营合同终止协议》1、本次转让
复星医药产业拟现金出资2,700万美元受让Kite Pharma持有的复星凯特50%的股权

（对应标的公司注册资本13,550万美元）。2、交割
交割先决条件获满足（或获豁免）后，完成标的股权的交割，但至迟应不晚于《股权转

让协议》签订之日后的60日或转让双方另行约定的其他时间（即最晚交割日）：
（1）Kite Pharma应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 7日内向复星凯特交付市场监督管理机

构就本次转让所需的登记文件；
（2）复星医药产业应于交割日或之前向Kite Pharma支付本次转让对价；
（3）复星凯特应于交割日向复星医药产业交付反映本次转让的出资证明书、股东名

册。
自交割日起，附属于标的股权的所有权利和权益均归复星医药产业所有。
如本次转让对价延迟付款系因约定的特定原因所致，Kite Pharma将向复星医药产业

提供合理的宽限期（但至迟不超过最晚交割日后的30日）。自最晚交割日起至实际付款日
止，本次转让对价将按如下利率（孰低）计息：（1）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的 120%、
（2）适用法律允许的最高利率。3、交割先决条件（其中主要包括）：

（1）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及交割日，转让双方分别作出的陈述保证为真实、准
确、完整；

（2）债转股已交割，并完成必要的登记/注册；
（3）标的公司的新公司章程已获通过，并完成工商登记；

（4）转让双方已签署并交付《合营合同终止协议》；
（5）复星凯特及Kite Pharma已签署并交付《修订及重述之许可协议》；
（6）Kite Pharma委派于复星凯特的董监事已递交辞职信、Kite Pharma已出具董监事

免任函。4、生效
《股权转让协议》自2024年9月13日起生效。5、终止
于标的股权交割前，如出现以下情形之一，《股权转让协议》将终止：
（1）如各方一致书面同意；
（2）如复星医药产业未在最晚交割日或之前支付本次转让对价，Kite Pharma有权终止

《股权转让协议》。6、其他
原合营合同自标的股权交割后终止。7、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

《股权转让协议》、《合营合同终止协议》均适用美国纽约州法律并据其解释。
因《股权转让协议》或《合营合同终止协议》引起的任何争议，均应提交新加坡国际仲

裁中心、根据届时有效的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仲裁解决。
（二）《修订及重述之许可协议》1、修订与重述
本协议系对2017年达成的原许可协议进行全面修订及重述。原许可协议约定的“商

业化前里程碑”（即许可产品获批上市的付款义务）被本协议中的“累计里程碑付款”取代。2、许可区域：中国境内、香港、澳门3、许可领域：癌症治疗4、许可内容
（1）Kite Pharma授予复星凯特的独家许可：于许可区域及领域内依约开发、生产及商

业化（包括但不限于销售、进口、出口、分销、营销及推广）许可产品（即Axi-Cel（奕凯达）及Brexu-Cel（即复星凯特在研项目FKC889），下同）；
（2）Kite Pharma授予复星凯特如下专有技术许可：① 使用Kite Pharma约定数据用于Axi-Cel（即奕凯达）的大B细胞淋巴瘤、惰性非霍

奇金淋巴瘤（iNHL）两项适应症及Brexu-Cel（即复星凯特在研项目FKC889）的复发或难治
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复发或难治性套细胞淋巴瘤（MCL）两项适应症（以下合称

“Brexu-Cel关键适应症”）于中国境内的上市报批；② 用于Brexu-Cel关键适应症于中国境内的本地化生产报批。5、付款
（1）累计里程碑
复星凯特应就本次许可向Kite Pharma支付累计里程碑1,000万美元，并应于标的股权

交割后的90日内支付；如《修订及重述之许可协议》因标的股权转让对价未支付而终止，则
应于终止之日起90日内支付。

（2）销售里程碑
根据许可产品年度净销售额（定义依约定，下同）的达成情况，复星凯特应依约向KitePharma支付至多2,500万美元的销售里程碑。
（3）特许权使用费
复星凯特应就所有许可产品于许可区域内的年度净销售额，按7%-13%不等的比例向Kite Pharma支付特许权使用费。
复星凯特应就管线产品（除许可产品外，含有特定成分或结构的复星凯特自研产品，

下同）的全球年度净销售额，按2%-4%不等的比例向Kite Pharma支付特许权使用费。6、分许可与转包
未经Kite Pharma事先书面同意，复星凯特无权就《修订及重述之许可协议》项下之许

可产品进行分许可或转包。7、生产与供应
复星凯特有权于许可区域及领域内生产许可产品（其中的逆转录病毒载体除外）；Kite Pharma将供应生产许可产品所需的逆转录病毒载体，并为复星凯特从第三方采购约

定材料及设备提供支持。8、生效
《修订及重述之许可协议》自2024年9月13日起生效，并持续有效至许可产品及管线

产品的所有付款义务均到期止（根据约定情形提前终止的情况除外）。9、终止（其中主要包括）：
（1）如《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转让对价未于最晚交割日或之前支付，Kite Pharma有权

终止《修订及重述之许可协议》；
（2）如Brexu-Cel（即复星凯特在研项目FKC889）未于《修订及重述之许可协议》签订后

的3年内获国家药监局首次注册批准，Kite Pharma有权终止本协议项下就Brexu-Cel的许
可。10、适用法律与争议解决

《修订及重述之许可协议》适用美国纽约州法律并据其解释。
因《修订及重述之许可协议》引起的任何争议，均应提交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根据届

时有效的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仲裁解决。
七、交易目的及影响
复星凯特系2017年本集团与Kite Pharma共同出资设立，主要从事肿瘤免疫细胞治疗

产品的研发、生产和商业化。自成立以来，复星凯特引进并推动实现中国境内首个CAR-T
产品奕凯达获批上市，填补了中国境内淋巴瘤细胞治疗领域的空白。

本次转让完成后，复星医药产业对复星凯特的持股比例将由50%增至100%，复星凯特
将纳入本集团合并报表子公司范围，并将作为本集团细胞治疗技术的核心平台，持续聚焦
肿瘤免疫治疗领域，推动CAR-T细胞治疗产品惠及更多患者，满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同时，本集团与Kite Pharma将继续通过许可合作的模式保持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八、本次交易应当履行的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请股东大会批

准。
九、风险提示1、如本次转让对价未于最晚交割日或之前支付，Kite Pharma有权终止《股权转让协

议》及《修订及重述之许可协议》。2、根据国内外新药研发经验，新药研发是项长期工作，需要经过临床前研究、临床试
验、注册等诸多环节，具有不确定性。截至本公告日期，许可产品部分适应症及管线产品
尚处于临床研发阶段，该等适应症的临床试验能否完成以及能否获得上市批准，均存在不
确定性。3、许可产品部分适应症及管线产品于许可区域内的临床试验、注册、生产及销售等还
须得到相关监管机构（包括但不限于国家药监局等）的相应批准。如许可产品中的Brexu-Cel（即复星凯特在研项目FKC889）未于《修订及重述之许可协议》签订后的 3年内获国家
药监局首次注册批准，Kite Pharma有权终止《修订及重述之许可协议》项下就Brexu-Cel的
许可。4、许可产品及管线产品上市后的销售情况受包括用药需求、市场竞争、销售渠道、供
应链等在内的诸多因素影响，亦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十、备查文件1、第九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决议2、《股权转让协议》3、《合营合同终止协议》4、《修订及重述之许可协议》
十一、释义

Kite Pharma
澳门

本次交易

本次投资

本次许可

本次转让

本公司

本集团

标的公司、复星凯特

标的股权

复星医药产业

国家药监局

吉利德

后续增资

美国FDA
欧洲EMA
香港

原合营合同

原许可协议

债转股

《股权转让协议》

《合营合同终止协议》

《修订及重述之许可协议》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Kite Pharma, Inc.，注册于美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本次投资及本次许可

本次转让及后续增资

根据《修订及重述之许可协议》，复星凯特获Kite Pharma许可于区域（即中国境内
及香港、澳门）及领域（癌症治疗）内独家开发、生产及商业化Axi-Cel（即复星凯特
已上市产品“奕凯达”）及Brexu-Cel（即复星凯特在研项目FKC889）并为商业化目
的而使用约定的专有技术

复星医药产业拟现金出资2,700万美元受让Kite Pharma持有的复星凯特50%的
股权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

复星凯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截至本公告日期，系本公司之合营企业

于本次转让前，Kite Pharma持有的复星凯特50%的股权

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Gilead Sciences, Inc.
本次转让完成后，复星医药产业拟作为单一股东现金出资1,000万美元或等值人
民币对复星凯特进行增资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欧洲药品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有关设立复星凯特的日期为 2017 年 1 月 10 日的《Sino- foreign Co-operativeJoint Venture Contract》及后续历次修订

有关向复星凯特授出许可的日期为 2017 年 4 月 27 日的《Technology LicenseAgreement》、《Product and Know- How License Agreement》、《Trademark andName License Agreement》
根据日期为 2024年 7月 19日的《债权转股权及增资协议》，复星医药产业、KitePharma分别以各自对复星凯特享有的等值 2,850万美元存续债权认缴复星凯特
等值新增注册资本

2024年 9月 13日，复星医药产业与Kite Pharma、复星凯特签订的《Equity Trans⁃fer Agreement》
2024年 9月 13日，复星医药产业与Kite Pharma签订的《Joint Venture Termina⁃tion Agreement》
2024年 9月 13日，复星凯特与Kite Pharma签订的《Amended and Restated Li⁃cense Agreement》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九月十三日


